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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山西省交通运输厅提出并监督实施。

本文件由山西省交通运输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XS/TC37）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山西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山西路桥集团运宝

黄河大桥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胡中超、夏静萍、郭子强、黄成伟、梁博、卫香娟、李贵龙、尤加林、郭勇、

陈立兵、史健、霍道平、郭向兵、师华、王龙、符超、王宏宇、马冬云、王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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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工程机制砂混凝土应用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公路工程机制砂混凝土的术语和定义、基本规定、机制砂技术要求与检验、配合比设

计、施工与验收相关技术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强度等级为C60以下的公路工程机制砂混凝土，其他工程机制砂混凝土可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6566 建筑材料放射性核素限量

GB 50496 大体积混凝土施工标准

GB/T 14684 建设用砂

GB/T 50107 混凝土强度检验评定标准

JGJ 52 普通混凝土用砂、石质量及检验方法标准

JGJ 55 普通混凝土配合比设计规程

JGJ/T 10 混凝土泵送施工技术规程

JTG E41 公路工程岩石试验规程

JTG E42 公路工程集料试验规程

JTG/T 3310 公路工程混凝土结构耐久性设计规范

JTG/T 3650 公路桥涵施工技术规范

DBJ/T 13-206 混凝土用机制砂质量检验规程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机制砂

经过除土处理，由机械破碎、筛分、整形制成的，粒径小于4.75 mm且粒形和级配满足要求的坚硬

岩石颗粒。

机制砂高性能混凝土

以耐久性为基本要求，并满足工程其他特殊性能和匀质性要求的机制砂混凝土。

粒型系数

用于表征机制砂颗粒平均长径比的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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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基本规定

用于加工机制砂的母岩宜采用开采的新鲜岩石，不宜使用抗磨性较差的泥岩、页岩、板岩等水成

类岩石；母岩表观密度不小于 2500 kg/m
3
,吸水率不大于 2%，软化系数大于 0.75。

机制砂母岩的抗压强度宜满足下列规定：

a) Ⅰ类:不小于 80MPa；

b) Ⅱ类：不小于 60MPa；

c) Ⅲ类：不小于 30MPa；

d) 路面和桥面混凝土使用的机制砂，还应检验母岩磨光值，其值不宜小于 35。

机制砂母岩的碱集料反应活性应满足:

a) Ⅰ类机制砂母岩应不具有碱活性反应性;

b) Ⅱ类,Ⅲ类机制砂的母岩若含有碱─硅酸反应活性矿物且具有碱活性反应性,应根据使用要求

进行碱集料料反应试验;

c) 不宜使用具有碱—碳酸盐反应活性的岩石制作机制砂。

机制砂加工场选址应符合规划、安全、环保等相关规定。

公路工程水泥混凝土结构的机制砂料源应符合要求。

采用矿山尾矿及工业废渣生产机制砂时，应提前做好试验研究和论证工作。

机制砂混凝土中，除机制砂应符合本规程要求外，其他原材料尚应符合相应规范要求。

机制砂混凝土施工应符合相关安全和环保的要求，并应根据结构特点采用合理的施工工艺，浇筑

完成后应及时养护，预防结构开裂。

机制砂高性能混凝土的参数，宜经试验研究确定。

5 机制砂技术要求与检验

技术要求

5.1.1 规格

按细度模数，机制砂可分为粗砂和中砂两种规格，其细度模数应符合表1规定。

表 1 细度模数

规格 细度模数

粗砂 3.7～3.1

中砂 3.0～2.3

5.1.2 类别

按技术要求，机制砂分为Ⅰ类、Ⅱ类和Ⅲ类。Ⅰ类宜用于强度等级为C50～C60（不包括）的混凝土

及其制品；Ⅱ类宜用于强度等级为C30～C50（不包括）及有抗冻、抗渗或者其他要求的混凝土及其制品；

Ⅲ类宜用于等级小于C30的混凝土及其制品。

5.1.3 颗粒级配

机制砂的颗粒级配应符合表2的规定，其中I类砂颗粒级配宜处于2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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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颗粒级配

方孔筛
累计筛余（%）

1 区 2区

4.75 mm 10~0 10~0

2.36 mm 35~5 25~0

1.18 mm 65~35 50~10

0.60 mm 85~71 70~41

0.30 mm 95~80 92~70

0.15 mm 97~85 94~80

注：表中除4.75 mm和0.60 mm筛档外，其余可略有超出，但各级累计筛余的超出值总和不应大于5%。

5.1.4 石粉含量

机制砂的石粉含量应符合表3的规定。

表 3 石粉含量

类别 Ⅰ类 Ⅱ类 Ⅲ类

石粉含量

（按质量计，%）

桥涵结构物

MB 值≤1.0 ≤5 ≤7 ≤12

1.0＜MB 值≤1.4 ≤5 ≤7 ≤10

MB 值＞1.4 ≤1 ≤3 ≤5

路面
MB 值＜1.4 ＜3 ≤5 ≤7

MB 值≥1.4 ＜1 ＜3 ＜5

5.1.5 泥块含量

机制砂的泥块含量应符合表4的规定。

表 4 泥块含量

类别 Ⅰ类 Ⅱ类 Ⅲ类

泥块含量（按质量计，%） 0 ≤1.0 ≤2.0

5.1.6 有害物质

机制砂中不应混有草根、树叶、树枝、塑料、煤块、炉渣等杂物。如含云母、轻物质、有机物、硫

化物及硫酸盐、氯化物等其他有害物质，其限量应符合表5的规定。

表 5 有害物质

类别 Ⅰ类 Ⅱ类 Ⅲ类

云母
a
（按质量计，%） ≤1.0 ≤2.0

轻物质（按质量计，%） ≤1.0

有机物 浅与标准色

硫化物及硫酸盐
b
（按 SO3质量计，%）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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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化物（以氯离子质量计，%） ≤0.01 ≤0.02 ≤0.06

a
有抗冻、抗渗要求的混凝土，机制砂中云母的含量不应大于 1.0%。

b
机制砂中含有颗粒状的硫酸盐或硫化物杂质时，应进行专门检验，确认能满足混凝土耐久性要求后，方可使用。

5.1.7 坚固性

机制砂应采用硫酸钠溶液法进行坚固性试验，其质量损失应符合表6的规定。

表 6 坚固性

类别 Ⅰ类 Ⅱ类 Ⅲ类

质量损失（%） ≤8 ≤10

5.1.8 压碎值

机制砂的压碎指标应满足表7的规定。

表 7 压碎指标

类别 Ⅰ类 Ⅱ类 Ⅲ类

单级最大压碎指标/% ≤20 ≤25 ≤30

5.1.9 密度及空隙率

机制砂的表观密度、松散堆积密度、空隙率应符合下列规定：

a) 表观密度不小于 2500 kg/m³；

b) 松散堆积密度不小于 1400 kg/m³；

c) 空隙率不大于 45%。

5.1.10 碱集料

经碱集料反应试验后，机制砂混凝土试件应无裂缝、酥裂、胶体外溢等现象，且在规定的试验龄期

膨胀率应小于0.10%。对于长期处于潮湿环境中的重要混凝土结构用机制砂，应采用砂浆棒（快速法）

或砂浆长度法进行集料的碱活性检验。经上述检验判断为有潜在危害时，不宜用作混凝土集料；否则应

通过专门的混凝土试验，作为最后评定的依据。

5.1.11 吸水率

机制砂的吸水率应不大于2.0%。

5.1.12 粒型系数

机制砂应经过整形处理，其粒型系数不宜大于4.0。

5.1.13 放射性

机制砂的放射性应符合 GB 6566 的规定。

试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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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砂的试验方法应符合表 8 的规定。

表 8 试验方法

序号 试验项目 试验方法

1 岩石抗压强度 JTG E41

2 磨光值 JTG E42（T 0321）

3 颗粒级配 JTG E42（T 0327）

4 泥块含量 JTG E42（T 0335）

5 石粉含量（含亚甲蓝试验） JTG E42（T 0333、T 0349）

6 云母 JTG E42（T 0337）

7 轻物质 JTG E42（T 0338）

8 有机物 JTG E42（T 0336）

9 硫化物及硫酸盐 JTG E42（T 0341）

10 氯离子 GB/T 14684

11 坚固性指标 JTG E42（T 0340）

12 压碎指标 GB 14684

13 表观密度、堆积密度、空隙率 JTG E42（T 0328、T 0331）

14 碱集料反应 JTG E42

15 吸水率 JTG E42（T 0330）

16 粒形系数 DBJ/T13-206

17 放射性 GB 6566

检验

5.3.1 检验分类

产品的检验分为型式检验和进场检验。产品型式检验合格后，方可批量生产。

5.3.2 型式检验

型式检验应包含本文件要求的所有检测项目。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投产时；

b) 原材料产源或生产工艺发生变化时；

c) 正常生产时，每年进行一次；

d) 长期停产后恢复生产时；

e) 出厂检验结果与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

5.3.3 进场检验

机制砂进场时，应对颗粒级配、石粉含量（含亚甲蓝试验）、泥块含量、压碎指标、松散堆积密度

进行检验。

5.3.4 抽样方法

机制砂的抽样应参照JTG E42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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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5 组批原则

检验批（容）量宜根据厂家生产规模而定。日产量 1000 t 以上的应以同一品种、同一规格、同一

类别的 1000 t 为一批；日产量 1000 t 以下的，应以 600 t 为一批。不足上述者亦作为一批。

5.3.6 判定原则

机制砂检验结果的判定应符合下列原则：

a) 试验结果均符合本标准的相应类别规定时，可判定该产品合格；

b) 技术要求中任有一项指标不符合技术要求时，则应从同一批产品中双倍取样，对该项指标进

行复检。复验后，若试验结果符合标准规定，可判定为该批产品合格；若仍然不符合本标准

要求时，否则判为不合格。

6 配合比设计

机制砂混凝土配合比设计应符合 JTG/T 3650 的规定，满足设计和施工的混凝土拌和物和易性、硬

化混凝土强度和耐久性能等要求。

机制砂混凝土宜按照 JGJ 55 的规定进行设计。机制砂混凝土配合比应根据原材料的性能及对混凝

土的技术要求进行计算，并经试验室试配、调整后确定。

机制砂高性能混凝土的配合比设计除应符合 JTG/T 3650 的规定外，尚应符合 JTG/T 3310 的规定。

机制砂配制混凝土的配合比参数除应满足 JGJ 55 相关要求的规定，尚宜符合如下要求：

a) 采用相同细度模数的砂配制混凝土，机制砂混凝土的砂率宜较天然砂混凝土高 2%～4%。

b) 机制砂混凝土的砂率根据机制砂自身细度模数、颗粒级配、石粉含量并按所选水胶比及碎石

最大粒径通过试验确定。机制砂的石粉含量或细度模数、级配发生变化，应及时进行砂率的

调整。原则是同一配合比用机制砂的细度模数变化范围不宜超过±0.2；石粉含量变化范围不

宜超过±2.0%，否则对配合比中的砂率进行调整。

c) 在采用质量法进行配合比设计计算时，机制砂混凝土的假定容重宜控制约比相应的天然砂混

凝土高约 20 kg/m³～40 kg/m³。

d) 机制砂混凝土的减水剂掺量按机制砂中石粉含量的高低酌情增减，并由试验确定。选定外加

剂品种前，必须检验外加剂与水泥的相容性。

7 施工

一般规定

7.1.1 施工前、施工过程中和施工后都应对混凝土性能进行检验。

7.1.2 机制砂混凝土生产和施工的质量控制除符合本标准要求外，还应符合 JTG/T 3650 的有关规定。

7.1.3 机制砂混凝土的运输和浇筑过程中严禁加水。

机制砂混凝土搅拌应采用强制式搅拌机，搅拌时间宜延长 10 s～20 s，保证搅拌均匀，颜色一致，

不得有离析和泌水现象。机制砂混凝土的坍落度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9的规定。

表 9 坍落度允许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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坍落度（mm） 允许偏差（mm）

≤40 ±10

50-90 ±20

≥100 ±30

机制砂混凝土振捣完成并初步刮平后，应及时对混凝土外露面进行紧密覆盖，防止表面水分蒸发，

并加强早期保湿养护，避免混凝土失水引起的早期裂缝。

机制砂混凝土外露面宜采取保水养护，拆模后可采用喷淋、均匀洒水养护，养护时间应不少于 7d。

冬季施工的机制砂混凝土，环境温度低于 5℃时禁止对混凝土表面进行直接洒水养护。

机制砂高性能混凝土工程在竣工验收时，还应符合其他相关标准对混凝土的收缩、徐变等长期性

能和耐久性能的规定。


